

居民身份证办理流程图


































































































































































































































































































































































申请人提交材料


















































































































































二十五个工作日后凭身份证领取单


领取身份证


（如有效期满需收缴旧证）








办理临时身份证


（根据个人需要）





缴纳费用


上传数据








松山分局户证大厅（派出所）


核对户口登记项目


照相  采集指纹





申请条件和手续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公民申、换、补领居民身份证，应本人持居民户口簿及身份证到户籍地松山公安分局户证大厅（松山派出所）办理，办理时限为25个工作日。


（1）申领。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岁之日起三个月内需到公安机关办理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陪同到公安机关办理居民身份证。


（2）换领。公民有下列原因之一：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居民身份证严重损坏不能辨认；公民需变更、更正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内容，应办理换领手续。领取新证的同时必须交回旧证。


（3）补领。公民损坏换领或遗失居民身份证，携带手续到公安机关补领。


2、办理第二代临时居民身份证需提供的手续：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需本人持身份证领取凭证单到公安机关办理临时身份证，办理时限为三个工作日。











个人提交申请材料


















































































































































